浦北县2026年民政服务站（善行驿站）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实施背景
2024年11月，为贯彻落实民政部关于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的工作部署，广西壮族自治区印发了《关于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的相关实施方案》（桂民函〔2024〕853号），加快推进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推动解决基层民政服务力量薄弱的问题。
浦北县民政局在前几年的探索经验基础上，通过政府购买民政服务站（善行驿站）服务的形式，探索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通过依托民政服务站，引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派驻社工团队进驻站点，为民政领域各类群体提供社工服务，助推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推动解决基层民政服务力量薄弱的问题。
二、服务内容及进度安排
（一）服务内容
1、民政服务站建设基本要求
依托2025年建设的民政服务站办公场所，安排驻站工作人员；对接“善行驿站”的承接机构，做好“善行驿站”的工作。完成驻站工作人员培训，实现全县各镇（街道）民政服务站驻站人员到岗运营全覆盖。维护县民政局配备资产使用台账，损坏报修响应≤24小时，人为损坏按约赔偿。
2、社会救助服务
加强2026年散居特困人员“物质+服务”救助工作，统筹本镇（街道）散居特困人员生活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床、衣柜、床上用品、厨台、碗柜、饭桌、电饭煲、电热水壶、电风扇等）配送工作；统筹本镇（街道）散居特困人员居家清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环境卫生清洁、换洗被套衣物、理发等）工作。整理生活设施设备配送到位以及每次上门服务的相关材料，并按照“一户一档”的要求整理归档，以备相关机构的督导及验收。
3、社会组织服务和区划地名
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咨询和宣传服务，每季度宣传相关政策不少于1次，配合县民政局开展打击辖区内非法社会组织工作，以及民政系统委托的其他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等。
区划地名：行政区域界线和界桩设置管理维护服务，配合县民政局开展“乡村著名行动”相关工作，以及民政系统委托的其他区划地名管理服务等。
4、儿童福利服务内容
聚焦留守妇女群体，开展反家庭暴力、防范电信诈骗、心理健康疏导、婚姻家庭教育指导及《妇女权益保障法》普法宣传等服务活动。各镇（街道）每年至少开展4场，用通俗语言和典型案例，切实增强其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协助乡镇（街道）受理辖区内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等困境儿童新增救助补贴的申请、材料审核及入户核查等工作。
5、慈善帮扶服务内容
开展慈善公益宣传、社会捐助辅助性服务工作，为村（社区）提供慈善指导服务；收集有慈善救助需求上报县慈善联合会，协助县慈善联合会实施慈善救助项目。各站点需累计链接慈善资源0.5万元、落地慈善项目1个，同时协助辖区政府完成市、县民政局交办的各类慈善相关工作任务。
6、社会事务服务内容（临时遇困救助）
推进民政领域移风易俗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深入宣传殡葬和婚嫁新风尚。抓住《殡葬管理条例》实施及清明重阳等重要时间节点，宣传惠民殡葬政策，引导群众摈弃陈规陋习，树立生态文明殡葬新理念；抓住“2.14”“5.20”和七夕等重要时间节点，引导群众抵制婚嫁恶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喜事新办的理念。服务范围内的行政村（社区）至少开展1场宣传活动，坟山纠纷和婚姻矛盾较多的行政村（社区）应适当增加1-2场宣传活动。
流浪乞讨人员（临时遇困人员）服务。结合每年“6.19”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夏日送清凉”和“寒冬送温暖”活动，在服务辖区组织开展至少2场主题活动，发挥基层党员群众力量参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对2023年-2024年返乡回归人员开展重复流浪风险入户排查，规定时间内完成100%入户排查，建立重复流浪风险人员台账，划分风险等级，在2027年3月前根据风险高低程度，完成第二次入户排查；对2025年-2026年返乡回归人员开展常态化回访跟踪，每季度回访不少于1次，建立完善回访台账，及时掌握其生活状况、思想动态，针对返乡回归人员实际需求，协助属地党委政府给予生活救助、就业帮扶、医疗保障、亲情联结等关爱帮扶，稳固救助成果，个案服务不少于2例。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深入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未成年人活动中心等平台，针对“一老一小一残”群体特性，围绕邻里和睦、反电诈、禁毒开展法治宣传和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提高困难群体法治意识、自我防范意识。每个站累计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不少于5场。
7、养老服务内容
[bookmark: OLE_LINK5]配合镇（街道）开展养老政策宣传，包括养老消费券、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高龄补贴、养老服务补贴等民政政策宣传，要求宣传覆盖辖区内所有的行政村，包括张贴宣传海报、政策宣传单，入户发放政策宣传清单等，每一项政策的宣传都要有到各村委开展工作照片佐证。配合镇（街道）根据职责清单对辖区范围内的养老协管员进行工作指导培训，年度要对辖区范围内所有的养老协管员进行全覆盖的工作指导培训不少于三次。每个站点协助不少于5名低保失能老人就近入住养老服务机构并且连续入住达每人半年以上，对接成功率≥80%。
（二）项目服务进度安排（2026.7-2027.7）
项目具体服务进度如下：
第一阶段（2026.5-7）：招聘人员、团队组建并培训，设备采购；走访辖区内的各类服务群体、镇政府各部门等各利益相关方，分析各个群体的问题和需求，形成年度服务计划。
第二阶段（2026.8-2027.2）：联合镇（街道）民政办（社会事务办）指导各镇（街道）社工根据各自结合本站点的实际制定的年度服务计划，有序开展各个领域、各类群体的民政服务；定期撰写工作进展成效，并进行工作汇报，进行中期总结和半年度工作规划调整。
第三阶段（2027.7）：进行年度工作梳理，总结工作成效，进行项目年度评估，提交项目评估报告。
三、项目资金预算
	项目资金预算
	金额（元）

	1、人员薪酬和保险费用
项目组长、驻站社工等15个服务人员基本薪酬，社保、医保等费用
	684000

	2、督导、项目负责人薪资、人员培训费用
督导服务、主题培训劳务和差旅费用
	66000

	3、项目管理费用
营业税、所得税、附加税、中标服务代理费等费用
	43000

	4、项目服务活动费用及代理费用（评估）

	43000

	总经费
	812000


资金分配：小江、江城、寨圩、北通、张黄等五个镇（街道），每个7.6万元；安石、石埇、白石水、大成、泉水、龙门、三合、福旺、官垌、乐民、平睦、六硍等12个镇，每个镇3.6万元。
四、项目实施团队
项目在全县17个镇（街道），各配置1名专职（兼职）人员，共17人。重点打造小江、江城、寨圩、张黄、北通5个服务站。2026年浦北县民政服务站（善行驿站）分二个标段：一标段服务范围包括北通、安石、石埇、白石水、大成、福旺、小江、三合共8个镇（街道）；二标段服务范围包括官垌、江城、寨圩、乐民、龙门、平睦、六硍、张黄、泉水共9个镇（街道）。
    五、宣传与总结
（一）项目总结：每一项服务以文字、图片等形式进行记录；进行每月工作总结和计划，以及半年度工作总结，以增强服务总结和实施能力；每半年进行进行半年度服务总结；进行项目年度总结，以评估项目成效。
（二）项目宣传与推广：通过QQ群、微信、新闻媒体、海报、宣传展板等宣传；制作简报、短视频等形式，增大服务受众面，增强服务长效影响力。
六、项目管理
（一）项目指标管理
按照项目指标成效体系要求，进行项目前期调研分析，项目结束后进行项目评估，检验项目指标完成及目标达成情况。工具：问卷分析、走访调研等。
（二）项目过程管理
1.制度管理
对项目开展，项目严格按照机构相关运作制度要求，标准化运作。做好所有的服务文书格式规范要求和文书档案管理、标准化服务程序操作、服务对象权益保护、财务管理、行政管理、志愿者管理等制度建设。
2.人员管理
根据岗位和服务需求，建立合理的组织架构和内部责任分工，制定并完善人员考勤、绩效评估、人员变动、工作交接等有规范的运行流程和标准。
3.服务驻点单位监督及相关部分考核评估
接受驻点单位的日常监督、考核监督、服务投诉与建议机制等。
4.服务对象满意度、意见反馈记录
如服务活动后有服务对象的单次活动满意度调查反馈、项目中期及结束期，进行服务对象整体服务满意调研，服务过程中有专门设置服务对象服务建议、投诉、表扬反馈机制，服务对象权益保护机制等记录，对服务项目进行反馈、监督、建议。

